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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

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热力集团”、“公

司”、“发行人”）承诺将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企业

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定

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《北京市热力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、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

管理办法》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了相关内部程

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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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提示

投资者参与投资本公司发行的债券时，应认真考虑各项

可能对公司债券的偿付、价值判断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产生重

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。

截至本报告期末，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与募集说明书所

披露的重大风险相比无重大变化，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募集说

明书中的“风险因素”等有关章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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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

发行人/公司/北京热力/本公

司
指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董事会 指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

募集说明书 指
公司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为发行本次

债券而制作的各期募集说明书

《公司章程》 指
《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章

程》

报告期/本期 指 2023 年 1-6 月

不超过 指 不超过（含本数）

元 指 人民币元（如无特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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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企业及中介机构主要情况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二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和联席方式

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马文国

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街 6号

联系电话 010-65339898

传真 010-65339683

电子信箱 bdhg@sohu.com

注册名称及简称：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北京热力”）

英文名称及缩写：
BEIJING DISTRICT HEATING GROUP LIMITED（简称

“BDHG”）

法定代表人： 田金风

注册资本： 76.6743 亿元

公司注册地址： 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街 6号

公司办公地址： 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街 6号

邮政编码： 100028

公司网址： http://www.bdhg.com.cn

联系人： 李玮

联系电话： 010-65339588

传真： 010-65339683

电子信箱： bdhg@sohu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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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

一、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债券基本情况

单位：亿元、%

债券名称
债券简

称
债券代码 发行日 起息日 到期日

债

券

余

额

利率

付息

兑付

方式

交

易

场

所

主承

销商

存

续

期

管

理

机

构

北京市热力

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 2018

年度第二期

中期票据

18 京热

力

MTN002

101801443 2018-12-05 2018-12-07 2023-12-07 10 4.15

每年

付

息，

到期

一次

性还

本

银

行

间

债

券

市

场

光大

银

行、

民生

银行

光

大

银

行

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逾期未偿还债券。

二、报告期内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

1、报告期内主体评级和评级展望未发生调整。

2、报告期内债项评级和评级展望未发生调整。

三、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、投资人保护条款等特款触发和执行情况

1、投资者保护条款

债券简称 特殊条款 触发和执行情况

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

2、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触发和执行情况

截至报告期末，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条款执行情况如下：

债券简称 选择条款内容 执行情况

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

四、增信机制、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报告期现状、执行情况和变化

情况及其影响

（一）增信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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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简称 增信机制 执行情况 变化情况

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

（二）偿债计划

债券简称 偿债计划概述 执行情况 变化情况

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

（三）截至报告期末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情况

债券简称 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概述 执行情况 变化情况

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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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

一、报告期内作出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况

（一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发生会计政策变更事项，具体情况：

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、内容

和原因
备注（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）

不涉及 不涉及

在首次执行日，执行新准则的影响如下：

项目 按照原准则 按照新准则 影响金额（万元）

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情况

发行人不涉及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会计估计变更事项。

（三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

发行人不涉及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。

（四）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况

发行人不涉及报告期内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况。

（五）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

发行人不涉及报告期内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。

二、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亏损未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%

1、亏损情况

不涉及

2、亏损原因

不涉及

3、影响分析

不涉及

三、资产抵押、质押、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未超过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

五十

受限资产类型 受限金额（万元）
占报告期末净资产百分比

（%）
备注

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

四、对外担保金额以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

（一）对外担保情况

报告期初，公司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62,240.44 万元，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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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末，公司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60,440.44 万元，占报

告期末净资产比例为 2.81%。其中，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提供

担保的金额为 60,440.44 万元。公司不存在单笔对外担保金额或对同一担保对象

的对外担保金额超过报告期末净资产 10%的情形。

（二）重大未决诉讼

截至报告期末，本公司不涉及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。

五、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

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未发生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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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财务信息

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

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及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

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》等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规则指引的规定，

披露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，附表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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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备查文件

（一）载有公司负责人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、会计机

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；

（二）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、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

的审计报告原件（如有）；

（三）报告期内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指定网站上公

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；

（四）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、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

开披露的年度/半年度报告、年度/半年度财务信息。

发行人披露的债务融资工具披露文件可在中国货币网

（www.chinamoney.com.cn）或上海清算所网站

(www.shclearing.com)上进行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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